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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港律师事务所——主任

姓    名：陈宝明

性    别：男

毕业院校：西北政法大学

持业证号：16104198610443991
擅长业务：企业法律顾问、民刑案件

主要从业经历：

陈律师从事律师工作已有26年经历，是陕西秦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，有充实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工作经验，精通谈判技巧；熟知整个刑事和民事诉讼的法律程序，具有强势的庭辩能力和经验；执业以来办理过各种类型的案件，参与多起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案件，有刑事死刑辩护案最后撤消案件释放回家的、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到撤销案件的，赢得了当事人的尊重，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，有较多成功案例备查。

陈律师多年从事大、中型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，从公司设立（中外合资、合作谈判）、日常经营、管理活动中的法律事务；起草、审核公司相关合同方面的法律文件；拟定公司内部规章、制度和公司发展规划蓝图方案；参与处理公司涉内、涉外经济纠纷和公司重大商务谈判。 因其知识面广，业务全面，实际应用能力强，实践经验丰富，曾经成功为企业、公民个人追回各种欠款案几十余宗，累计数千万余元；对法国GP公司诉兴化集团专利纠纷案的代理意见，均得到西安市中院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采纳，诉讼获全胜，避免了企业8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，并维护了企业的信誉；得到了高院法官对其专利法律知识，及涉案化工专业知识的应用和诉讼抗辩能力的赞许。

陈律师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；对企业和个人间横向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纷中，表现出较强的应变、沟通能力，总能提出独到的解决方案和方法，促使双方当事人最大可能的和解。在代理外地企业诉本地某公司一案时，本地公司失理、失利，法人代表央求手下留情，陈律师不与放水。但是，敦其主动执行为前题提出和解；后与外地企业沟通时，说明了本地公司的和解诚意，并使其晓以大义，外地企业当得知和解能得到及时的执行后，终于做出了让步，两家法人代表握手言和。经历此事，本地公司法人代表特聘请陈律师为其公司常年法律顾问。陈律师两年内在该企业内部大刀阔斧，从普法授课，对员工专业法律知识讲授，到企业立章建制，基本消除了因无效合同、签约失误、内部漏洞等情况造成的众多经济纠纷，使企业很快进入正规化运作中。

陈律师在综合性大案中，如企业合并、兼并、破产；国有资产核销；公司整体改制、公司上市这样庞大的工程中，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及领导能力（特别是连手联系香港律师，帮助国内企业在港上市，不但业务路熟，更有香港律师朋友密切协作，可以说是可靠的绿色通道。既解除了国内企业管理层对在港上市陌生的为难心理和情绪，也大大的减少了上市公司，因路子不熟造成多走弯路，而多余支出上千万元的高昂费用，真正为内地企业与港岛建立起了畅通无阻的桥梁和纽带。其它涉港、澳、台业务：包括公司注册、融资投资、财产托管、遗产继承、婚姻处理等个案的办理，则更是驾轻就熟了）。

陈律师为人耿直、推崇人格魅力；其爱好广泛，乐于助人，广交三教九流，朋友遍及海内外；工作中提倡协作精神。 其为秦港律师事务所倡导的执业理念是：博学、明鉴、忠实、勤勉。并以此为座右铭为同仁和当事人共勉。

